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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内容及项目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拟采购山东大学济南校本部大型客车车辆维修服务。共分为 1个包，

投标单位不得对包中所投货物和服务分解后进行响应。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

20 万元/年。

二、服务要求

山东大学采购服务要求响应一览表

采购要求（采购人填写）
投标人响应（投标人填

写）

序号
要求

内容
要求标准

服务标

准

偏离情

况

备

注

1
基本

要求

1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交通

部发布的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，依

法经营，诚实信用，公平竞争，优质服

务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维修质量

主体责任，自觉维护采购人的利益。

2、具有健全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制度。

包括质量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、车辆维修档案管理制度、人员培训

制度、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。

3、具有规范的业务工作流程，在醒目

位置公开业务受理程序、服务承诺和用

户意见受理程序等，并明示经营许可

证、标志牌、配件价格、工时定额和收

费价格标准等。

4、按照国家、行业或者地方的维修标

准和规范进行维修。尚无标准或规范

的，可参照机动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

手册、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

维修。

5、须将原厂配件、同质配件和修复配

件分别标识，明码标价。使用原厂配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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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同质配件维修机动车，不得使用修复

配件或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。换下

的配件、总成，应当与采购人约定处理。

中标人应当记录配件采购、使用信息，

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，并按规定

留存配件来源凭证。

6、车辆维修过程、配件管理、费用结

算和维修档案等应实现电子化管理并

妥善保管。维修档案应当包括：维修合

同（托修单）、维修项目、维修人员及

维修结算清单等。对机动车进行二级维

护、总成修理、整车修理的，维修档案

还应当包括：质量检验单、质量检验人

员、竣工出厂合格证明等。以备采购人

单位查阅。

7、使用规定的结算票据，并向采购人

交付维修结算清单。维修结算清单中，

工时费与材料费应当分项计算。

8、严格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（三

个月或行驶 5000 公里），并在显要位置

公示。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

期内，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

正常使用，且中标人在 3 日内不能或

者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造成机动

车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，中标人应当

及时无偿返修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

拒绝。在质量保证期内，机动车因同一

故障或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

常使用的，中标人应当负责联系其他机

动车维修经营者，并承担相应修理费

用。

9、为保障采购人车辆安全、正常运行，

中标人为采购人设立应急电话，并实行

24 小时专人值班制度。采购人车辆在

济南市区地域发生故障时，中标人在接

到采购人通知后应及时提供免费拖车

服务，超出济南市区地域采购人需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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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人支付必要的拖车费用（30 元/公

里）。

10、中标人在特定时间内对社会举办的

优惠活动，采购人有权参加其优惠活动

并享受其优惠政策，不得因价格优惠而

减少服务项目、降低服务质量。

2
设 施

要求

投标人须在济南市辖区内具有以下设

施：

1.生产厂房

（1）生产厂房面积能满足仪表工具、

专用设备、检测设备、通用设备的工位

布置、生产工艺和正常作业，并与其经

营业务相适应。

（2）生产厂房内设有总成维修间，并

设置总成维修所需的工作台、拆装工

具、计量器具等。

（3）生产厂房内设有预检工位，预检

工位应有相应的故障诊断、检测设备。

（4）自有生产厂房具有产权登记证书；

租赁的生产厂房应具有合法的租赁合

同，租赁期限不得少于 1 年。

3
设备

要求

1、投标人须具有但不限于以下仪表工

具、专用设备、检测设备和通用设备，

且其规格和数量应与其承修车型、经营

规模相适应：

（1）仪表工具：万用表、气缸压力表、

燃油压力表、液压油压力表、真空表、

空调检漏设备、轮胎气压表、外径千分

尺、内径千分尺、量缸表、游标卡尺、

扭力扳手。

（2）专用设备：废油收集设备、齿轮

油加注设备、液压油加注设备、制动液

更换加注器、脂类加注器、轮胎轮辋拆

装设备、汽车空调冷媒回收净化加注设

备、总成吊装设备或变速箱等总成顶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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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、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、冷媒鉴别

仪、蓄电池检查及充电设备、车身清洗

设备、打磨抛光设备、除尘除垢设备、

车身整形设备、喷烤漆房及设备（允许

外协）、调漆设备（允许外协）、自动变

速器维修设备（允许外协）、四轮定位

仪（允许外协）。

（3）检测设备：尾气分析仪或不透光

烟度计、汽车前照灯检测设备、侧滑试

验台、制动性能检验设备。

（4）通用设备：计算机、砂轮机、台

钻（含台钳）、气体保护焊设备、空气

压缩机、抢修服务车。

2、各种仪表工具、设备应能满足加工、

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要求，并应符合

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。计量

器具及检测设备应按规定检定合格。

4
人员

要求

1、投标人须成立车辆维修定点服务团

队，明确服务团队负责人及组成人员。

服务团队负责人由投标人主要负责人

担任，同时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沟通、工

作协调等工作。

2、服务团队组成人员须包含团队负责

人、维修技术负责人、维修质量检验员、

维修业务员、维修价格结算员、机修人

员、电器维修人员、钣金（车身修复）

人员、涂漆（车身涂装）人员、联系人

等。从业人员资格条件应符合 GB/T

21338 的规定，并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及

相关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，持证上

岗。维修质量检验员数量应与其经营规

模相适应，至少应配名维修质量检验

员。机修人员、电器维修人员、钣金人

员和涂漆人员，至少各配备 1 人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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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岗位从业人员，允许一人二岗，可兼

任一职。

3、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服务团队人员一

览表，列明服务团队人员的姓名、职务、

工作职责、联系手机等信息，便于采购

人与其进行联络。

4、定点服务期内，中标人定点服务团

队人员原则上不得更换，如出现人员调

离等合理原因确需调整的，中标人须向

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，进行更新调整。

5

安全

生产

要求

1、建立并实施与其维修作业内容相适

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。

2、制定各类机电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，

并明示在相应的工位或设备处。

3、使用与存储有毒、易燃、易爆物品

和粉尘、腐蚀剂、污染物、压力容器等，

均应具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设施。

安全防护设施应有明显的警示、禁令标

志。

4、生产厂房和停车场应符合安全生产、

消防等各项要求，安全、消防设施的设

置地点应明示管理要求和操作规程。

5、具有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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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商务条款

商务条款响应一览表

序

号
项目名称 采购人要求 投标人响应

1 成交价

1、维修工时单价： 元/小时

2、零配件加价率： %

备注：报价保留两位小数

2 服务周期

本项目服务周期三年，服务合同一年一签（采购

人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，根据中标人服务

质量自主决定是否与中标人续签下一年合同）。

3 结算方式

车辆维修费用实行完工后结算模式，车辆维修完

毕并投入使用，自维修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三个月

且无任何质量问题，按实际发生维修费用据实核

算支付。

4 服务地点 山东大学指定地点

5 公共责任险

中标人须购买车辆公共责任险，在车辆维修过程

中，发生的损害、碰撞、水灾、水淹、刮擦、车

上设施丢失等由中标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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